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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就電子學習計劃之意見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是一個由視障人士組成的自助組織，現時視障會員超過1400人，並一直關注視障人士及學生是否獲得平等的學習機會。

就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的報告書及當局發展電子學習資源的方向，本會表示認同，相信此舉有助提昇視障學生的學習能力。惟報告當中未有特別關注到對視障學生所帶來的影響及相關支援措施。故此，本會認為有必要從視障人士角度提出以下意見，希望讓廣大市民，以及當局加以關注及跟進：
1. 本會認同報告書方向—成立督導委員會，成員並包括決策官員，以協助：
· 監督電子學習資源檔案格式及設計格式必須兼顧視障學生能夠閱讀使用；
· 建立可量度的，普遍可接受的設計標準指引，並定期測試電子學習資源是否符合設計標準指引；

· 組織研討會及工作坊，讓所有相關人士了解視障學生的需要；

2. 就設計標準指引內的原則，本會有以下建議：
· 所有電子學習資源必須以學生(包括視障學生)為本；
· 無論聲音或影像學習資源，視障學生亦應該同樣可無障礙地進入及閱覽，並可完全透過鍵盤輸入或輔助科技器材閱讀有關資源；

· 為製作電子學習資源的人士提供背景及方向性的資料，並提供其它指引或標準作參考
3. 視障學生方面，希望當局能資助學生購置合適的輔助器材，如可閱讀pda檔案的讀屏軟件、點字顯示器、屏幕放大軟件等，並提供適切的資訊科技課程。
4. 學校方面，希望當局提供課程與參與融合教育學校的老師及資訊科技人員，讓他們懂得如何透過輔助器材、內聯網的設計應用，以協助視障學生無障礙地分享到相關資訊，並增撥額外資源與有視障學生就讀的學校。
5. 於報告書建議小學先推行”電子學習計劃”試驗計劃時，本會要求當中亦應包括參與融合教育的學校，以實際瞭解提供電子學習資源與視障學生時所遇到的情況及困難，本會並建議成立中央支援中心協助推展工作。
6. 就現時視障學生未能像健視學生一樣同步取得可閱讀版本的教科書，以致延誤學習進度一事，本會相信電子書的安排能夠解決有關問題。早於2001年7月，”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已提出需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的遷就，即指採取措施或行動，以便為有殘疾的學生提供平等機會，而於”2006年版權修定條例草案”中，亦提及為了滿足閱讀殘障人士在閱讀上的特別需要，修例建議引入一項新的允許作為， 以便利製作特別改造的版權作品複製品供他們使用。這允許作為可讓閱讀殘障人士或指明團體在指明情況下，就某些版權作品製作便於閱讀文本(採用點字、大字體、電子版本或聲音紀錄等形式) 而不會侵犯版權。
故此，各出版商實有責任跟從，而為督促各出版商尊重有關規定，本會要求教育局在每年向學校發出教科書指引時，必須加入可供視障學生閱讀的電子版本作為教科書指引的標準，以推動出版商為視障學生同步推出可無障礙地閱讀的電子書。
本會將繼續透過不同的渠道和形式，向當局表達意見及立場，如各傳媒朋友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9200 2283或2337 2736與本會執委游偉樂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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